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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减免疫情期间社会保险费
社会组织与大型企业一档？ ■ 本报记者 隋福毅

“我们为什么不算小微？ ”

“这对我们是不公平的。 ”
在得知减免社会保险费的政策
后， 重庆市渝中区巴渝公益事
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巴渝公
益”） 主任郑建如是反应。“平
时，我们在履行纳税义务、缴纳
社保、 住房公积金以及其他各
类费用均与小微企业同类，但
在此次享用社保费减免的优惠
政策时竟参照大型企业的标
准， 制定政策的时候权利义务
需要对等， 对社会组织进行一
刀切参照大型企业执行优惠政
策，这显然不合理。 ”

“如果按照小微企业免征 5
个月的标准， 我们可享受免征
2.5 万元的社保费， 但如果以大
型企业划型， 则只享受 7500 元
左右的优惠。 ”郑建以自身机构
为例向《公益时报》记者算了一
笔“账”。“这项补贴，我们收到后
可转为非限定性收入。 面对疫
情，这些补贴对我们很重要。 ”

重庆市江津阳光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主任秦茂华表示：“社
会组织的收入无非包括政府购
买、基金会捐助、服务收费、企业
及个人捐款、 政府补助等方面。
社保费减免政策的出台是为了
减轻企业负担。 但疫情同样影响
了我们的业务，更何况本来社会
组织生存就挺难的。 ”

此外， 秦茂华还向记者透
露，《通知》发布后，她一直在关

注此事，并把自身划为小微企业
一类，可是最后等到文件，才发
现与大型企业同样标准。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2018 年
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内容：
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共有社会
组织 81.6 万个，吸纳社会各类人
员就业 980.4 万人。 平均每个社
会组织约有 12 人。 而依据《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
通知》 规定， 从业人数在 10-99
人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因此，郑建认为按照企业划
型标准划分，社会组织大多也应
该属于中小微企业，但由于社会
组织经济规模参差不齐，相关政
策尚未完善，因此在享受优惠政

策时， 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参照执行企业相关标准并无不
妥。 当然，如果某些社会组织的
人数和资金量达到服务业的大
型企业标准，那应该依据大型企
业相关政策执行。

社会组织成分复杂或为一
大原因

我国法定的社会组织有三
大类：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
企业单位（《慈善法》中已更名为

“社会服务机构”）。 采访过程中，
有不少采访对象表示，社会组织
成分复杂，类别多样，或许也让
该政策在适用方面出现偏差。

据民政部发布的社会组织
数量信息，从社会
组织的三大类型
看， 截至 2018 年
底，民办非企业单
位总量为 44.3 万
个，已占社会组织
总量（81.6 万）的
54.29%， 而且，民
办非企业单位的
增长率连续多年
高于社会组织整
体增长率。 此外，
社会团体总量为
36.6 万个， 占比
44.85%，基金会总
量已达 7027 个，
约占社会组织总
量 0.86%。

南京市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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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理事长哈曼表示：“在社会
组织中， 有不少依靠政府推动
建立起来的基金会和社团，也
有大量社会性的教育和培训机
构。 他们的组织体量和规模远
超服务于社区、 扎根于社区的
公益组织。 就减免社保费的政
策来讲， 对此类小型公益组织
确实不公。 ”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代理院
长、教授黄浩明认为，该政策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和税务总局三方联合发布，主要
面向企业。 而社会组织属于民政
部主管，民政部在基金会、社团
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的统计尚未
完全纳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
统计体系里面。 遗憾的是，现有
政策制定者可能不太了解社会
组织的实际情况，民政部并未参
与其中。

“当然，出现此情况也说明
社会组织的社会认知度以及社
会地位不高。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
这么多年，又有多少人关注到社
会组织目前已经吸纳至少 1000
万的就业人口， 在拉动就业需
求、提供社会服务、产生经济价
值等方面均发挥了巨大社会价
值。 ”黄浩明强调。

以此看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

在《通知》发布后，巴渝公
益负责人郑建联系了一些行业
同仁们。 在沟通过程中，郑建发
现不少社会组织草根出身，几
乎不关心相关政策； 也有社会

组织因为正在忙业务活动以减
少损失， 没有时间精力关注这
个政策； 甚至部分社会组织认
为有了三个月减半社保费的优
惠已经不错了。

同时，郑建认为，行业组织、
行业领军人物很少关注到该政
策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也没有为
社会组织及时争取权益。 此外，
郑建还向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
意见反馈，但至今并未得到肯定
回复。

郑建说：“这次发声能够改
变政策的可能性几乎为 0。 但
仍需努力。 另外，通过为社会组
织发声可以提高社会组织在政
府部门、 社会公众当中的认知
度， 说不定下一次制定政策的
时候就考虑到社会组织的实际
情况了。 ”

本次，社会组织对减免社会
保险费政策的意见，折射出中国
社会组织的诸多发展空间。 深圳
国际公益学院代理院长、教授黄
浩明常年来从事公益慈善教育
和社会组织管理研究，也十分重
视国际经验。

黄浩明认为，社会组织遇到
此类事件，除了可以与民政部社
会组织管理局反馈意见，还有一
个途径是行业协会。 在公益慈善
领域， 我们有中国慈善联合会。
但它的覆盖面相对较小。 相较于
国际社会，我国的行业协会建设
有待完善，行业协会的协调功能
尚未完全发挥。

“此外，我始终认为依法办
事是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
一步。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以来，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
扮演重要主体角色已经得到中
央认可。 但在实际执行中，我们
一直还处在摸索过程， 相关法
律制度不够明确。 ” 黄浩明强
调，“比如在日本， 几乎每一类
社会组织都有一套完整的适用
法规， 我们在这一方面的难度
还比较大。 ”

“再者，我国社会组织的教
育培训体系和人才建设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在国际社会，人才
培养和建设已广受重视。 专业
型人才不仅可以为协调反馈此
类事件做出贡献， 对推动行业
良性发展和提高行业的社会认
知度更是大有裨益。 ”黄浩明补
充道。

2 月 20 日，为缓解企业困难，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经国务院同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
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企业阶段性减免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

《通知》明确，自 2020 年 2 月起，除湖北省以外的各省份可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期限不超过 5 个月；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
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可减半征收，减征期限不超过 3 个月。

2 月 28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就《通知》的有关具体贯彻实施工作回答了记者提问。 其中明确指出“以单位方式参保
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享受减免政策。 各类大型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可减半征收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

对此 ，有社会组织认为 ，按照企业划型标准 ，大量社会组织的规模分属中小微企业 ，此次在享受优惠政策时与大型企业一致 ，并不符合社会组织实
际情况 。

2018年社会组织各类别占比


